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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、衛生福利部114年度第4季鬆綁成果 

編號 修正規定(條號) 修正前 修正後 

鬆綁效益 

(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

修正後之受惠對象) 

發布日期 

(發布網址) 

 

 

 

 

 

 

1 

修正「衛生福利部因應疫後補助國民年金保

險費辦法」第3條、第4條 

【114.7.2衛部保字第140126584號令】 

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□擴大人才運用 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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□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
□其他(1分) 

補助於114年10月31

日前繳納112年4至

12月份國民年金保

險費之被保險人自

付保險費50%。 

補助於114年10月31

日前繳納112年3至

12月份國民年金保

險費之被保險人自

付保險費50%。 

1. 鬆綁效益： 

增加補助112年3月份國

保被保險人自付保險費

50%。 

2. 受惠對象： 

於114年10月31日前繳

納112年3至12月份國民

年金保險費之被保險

人。 

114.7.2 

法規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

gFront/detail.do?metaid=1

58397&log=detailLog 

新聞稿網址： 

https://www.mohw.gov.tw/

cp-16-82901-1.html 

 

 

 

 

 

2. 

訂定「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暨未參加相關

社會保險之我國籍新生兒之生母生育補助要

點」 

【114.11.13衛部保字第1141260468號令】 

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 新訂法規 受惠對象： 

1. 國保被保險人：於115年

1月 1日以後分娩或早

產，符合國民年金法規

定請領生育給付者，每

114.11.13 

【115.1.1生效】 

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

ov.tw/egFront/detai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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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□擴大人才運用 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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□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
□其他(1分) 

胎生育給付加生育補助

至10萬元。預估受益人

數13,828人。 

2. 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

者：於115年1月1日以後

分娩或早產，且新生兒

於國內辦理出生登記或

初設戶籍登記者，每胎

生育補助10萬元。預估

受益人數7,144人。 

do?metaid=161489&log=

detailLog 

 

 

 

 

 

 

3 

修正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」第45條 

【114.10.20衛部保字第1141260425號令】 

      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全民健康保險(下稱

健保)法第3條第1項

所稱政府每年度負

擔保險之總經費除

健保法規定應負擔

或 補 助 之 保 險 費

外，尚包括其他法

律規定補助之保險

費。 

健保法第3條第1項

所稱政府每年度負

擔保險之總經費僅

以健保法規定應負

擔或補助者為限。 

1.鬆綁效益： 

  將政府應負擔健保總經費

法定下限36%已負擔範

圍改以健保法規範者為

限，以明確區隔政府健

保法定責任及其他福利

支出，以杜絕爭議，並

確保後續年度之財源基

礎。 

2.受惠對象： 

114.10.20 

【追溯自114.1.1生效】 

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

ov.tw/egFront/detail.

do?metaid=160816&log=

detailLo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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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擴大人才運用 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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□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
□其他(1分) 

  健保保險對象，預估政府

每年增加撥補健保金額

約134億元。 

4 

廢止「自日本輸入食品須檢附產地證明文

件，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」 

【 114.11.21 FDA 食字第 1141303217號公

告】 

 

檢視鬆綁成果之類型(請擇一最符合者勾選) 

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□擴大人才運用 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□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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
□其他(1分) 

自日本輸入食品須

檢 附 產 地 證 明 文

件，始得申請輸入

食品查驗。 

無須檢附產地證明

文件。 

鬆綁效益： 

輸入業者輸入日本食品，

無須再檢附產地證明文

件。 

受惠對象： 

食品業者。 

發布日期： 

114.11.21 

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

ov.tw/egFront/detail.

do?metaid=161675&log=

detailLo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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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廢止「輸入日本特定食品應檢附輻射檢測證

明向查驗機關申請查驗」 

【114.11.21 FDA食字第1141303032號令】 

 

檢視鬆綁成果之類型(請擇一最符合者勾選) 

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□擴大人才運用 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□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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
□其他(1分) 

輸入日本特定食品

應檢附輻射檢測證

明向查驗機關申請

查驗。 

無須檢附輻射檢測

證明。 

鬆綁效益： 

輸入業者輸入日本食品，

無須再檢附輻射檢測證

明。 

受惠對象： 

食品業者。 

發布日期： 

114.11.21 

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

ov.tw/egFront/detail.

do?metaid=161676&log=

detailLog 

6 

廢止「停止輸入查驗之日本食品品項別及其

生產製造地區」 

【114.11.21 衛授食字第1141303024號公

告】 

 

檢視鬆綁成果之類型(請擇一最符合者勾選) 

輸入查驗時應申報

都 道 府 縣 產 地 資

訊。 

輸入查驗時無須申

報都道府縣產地資

訊。 

鬆綁效益： 

取消停止輸入查驗之日本

食品品項；輸入業者輸入

日本食品，申請查驗時無

須申報都道府縣產地資

發布日期： 

114.11.21 

發布網址： 

https://gazette.nat.g

ov.tw/egFront/detai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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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促進策略性產業發展 

□五大信賴產業(2分) 

□金融產業(2分) 

□其他產業(1分) 

□促進淨零排放(2分) 

□排除企業投資五缺障礙(2分) 

□放寬土地利用限制 

□穩定產業所需用水 

□穩定並安全提供電力 

□擴大人才運用 

□解決缺工問題 

□優化租稅法制環境(1分) 

□增進民生福祉(1分) 

提高行政效率(1分) 

□其他(1分) 

訊。 

受惠對象： 

食品業者。 

do?metaid=161696&log=

detailLog 

 

備註： 

1. 五大信賴產業：半導體、人工智慧、軍事工業、安全監控、次世代通訊。 

2. 鬆綁成果請填列114年10月至12月底完成者。 

3. 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(修)或令釋者，請併計為1項成果，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。 

4. 如為法規修正案，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，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。 

5. 表格填報格式： 

( ) 字形：標楷體，12號字。 

( ) 行距：固定行高22。 

( ) 發布日期、施行日期：YYY.MM.DD 

( ) 填表範例另可參考本會各季度法規鬆綁成果彙整表(https://www.ndc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A2691963

12AB0C02&upn=9A193BBCA1D68BCA) 

https://www.ndc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A269196312AB0C02&upn=9A193BBCA1D68BCA
https://www.ndc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A269196312AB0C02&upn=9A193BBCA1D68BCA

